《民乐县乡镇工业企业评价办法（试行）（2025-2028年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  
为全面落实《民乐县推动工业经济和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“2+7+4”工作方案》部署要求，锚定工业企业倍增核心目标，充分激发各镇抓项目、育主体、促转型的主动性，推动全县工业经济提质提速、争先进位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评价目的

以工业园区为工业经济发展主阵地，依托“县级领导包抓、责任部门跟进、乡镇主动参与”的联动机制，建立“项目导向为主、主体培育为辅、特色贡献加分”的考核体系，着力构建县域统筹、园区集聚、乡镇协同的工业发展新格局。

二、评价对象​

南丰镇、永固镇、民联镇、洪水镇、三堡镇、六坝镇、顺化镇、丰乐镇、新天镇、南古镇
三、评价原则​​

倍增导向原则：所有指标围绕县委、县政府年度目标设定，紧扣项目引进、主体培育、升规储备等环节，匹配年度目标。​

实绩优先原则：以工业项目落地、工业主体增长、升规企业培育为核心依据，杜绝“重报表、轻实效”，防止弄虚作假。

动态激励原则：强化考核结果与资源配置、评优评先、干部考评的深度挂钩，强化“工业发展没有局外人”的鲜明导向。

四、评分内容及标准

采用“基础分（100分）+激励分（≤20分）-减分项（不设下限）”的百分制考核，根据月度、季度、年度目标完成情况，按加权平均法计算综合得分（年度得分=月度监测得分×20%+季度考评得分×30%+年度总评得分×50%）。月度监测每月15日前报送数据。季度考评在每季度次月15日前完成。年度总评于次年1月20日前，提交年度任务完成报告，专班31日前完成综合考评，县工信和商务局将评价结果提请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。
（一）基础考核得分（100分）
1.工业项目引进与落地（30分）

①项目引进落地质量（20分）：年度引进并落地1个固定资产投资≥2000万元的工业项目（或2个≥1000万元工业项目）得15分；每多引进1个≥2000万元工业项目加3分（上限5分），未完成按比例减分。

②项目开工投产情况（10分）：引进落地的项目每开工1项得5分（上限10分）；年内每投产1项加3分（无上限）。
2.工业主体新增（30分）

①规下工业企业新增（15分）：帮助企业在县域内新开办工业企业，年度新增工业企业≥5户得15分，每多1户加1分（上限3分），每少1户减2分。

②近规企业储备（15分）：年度新增纳入“工业企业培育库”企业≥2户得15分，每多1户加2分（上限4分），每少1户减3分。储备企业次年成功升规的，每户额外加3分（无上限）。
3.升规企业培育（40分）：基准分10分，年度完成1户规上企业得20分，每多1户加6分（无上限），未完成减4分/户（最低0分）。年度完成1户近规企业培育（次年具备升规条件）得10分，提前完成升规的加8分（无上限），未完成减3分/户（最低0分）。​

（二）激励加分（累计不超过20分）​

1.产业链项目引进加分（最高8分）：引进重点产业链项目（中药材、小杂粮、脱水蔬菜、马铃薯精深加工）的，固定资产投资≥3000万元加3分/个，≥5000万加5分/个（上限6分）；项目投产后1年内推动升规的，额外加2分/个（上限2分）。
2.创新与绿色转型加分（最高6分）：培育储备企业获得省级以上“专精特新”“创新型企业”“绿色工厂”等称号的，每个加2分；推动企业实施节能改造、清洁生产项目（年减排≥50吨标准煤）的，每个加1分（上限2分）。

3.僵尸企业盘活加分（最高6分）：盘活县域内“僵尸工业企业”（停产1年以上）并实现重新投产的，每户加2分；投产后纳入近规培育的，额外加2分/户（上限4分）。​
（三）减分项（不设下限）：引进项目存在“虚假签约”“数据造假”的，每次扣5分；导致项目烂尾或资金浪费的，每次扣8分，并取消年度评优资格。新增工业主体存在“空壳企业”“虚假注册”的，每户扣3分；近规企业储备存在“虚报营收”的，每户扣5分。​

五、评价结果运用

根据年度综合得分≥90分，增加工作经费10万元，主要负责人年度考核优先定为优秀等次。综合得分80-89分，增加工作经费8万元。综合得分70-79分，增加工作经费5万元。​
年度综合得分低于60分或排名末两位，取消年度评优资格，并减少工作经费；连续两年排名末位，约谈问责。
六、附则​

本办法中涉及的目标每年年初更新公布，因不可抗力导致指标未完成的镇，需及时提交书面申请，经县政府分管领导批准后，酌情调整评价结果。

本办法由县工信和商务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
